安全技术交底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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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施工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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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施工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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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基本安全技术要求
	一、施工现场人员安全技术操作规程

（1）、参加施工的工人要熟悉工种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。在操作中，应坚守工作岗位，严禁酒后操作。

（2）、电工、焊工、和各种车辆司机，必须经过专门训练，考试合格发给操作证，方可独立操作，严禁酒后操作。

（3）、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和安全防护措施，进入施工现场，必须戴好安全帽，禁止穿拖鞋、高跟鞋、赤脚和易滑、带钉的鞋和赤膊操作。

（4）、施工现场的洞、坑、沟等危险处设置的防护设施、安全标志和警告牌等不得擅自拆动，需要拆动的，要经过工地负责人同意。

（5）、在架空输电线路一侧工作时，不论任何情况下，车辆、钢丝绳或重物与架空输电线路的最小距离应不小于下表规定：
输电线路电压

1KV以下

1~20KV

35~110KV

150~220KV

允许与输电线路的距离

2.5

3

5

7

（6）、暴雨、台风前后，要检查工地临时设施，机电设备、临时线路，发现倾斜、变形、下沉、漏雨、漏电等现象，应即时修理加固，有严重危险的立即拆除。

二、施工用电安全技术规程

1、非电工严禁拆接电气线路、插头、插座、电气设备、电灯等。

2、使用电气设备前必须要检查线路、插头、插座、漏电保护装置是否完好。

3、电气线路或机具发生故障时，应找电工处理，非电工不得自行修理或排除故障。

4、使用振捣棒等手持电动机械和其他电动机械从事湿作业时，要由电工接好电源，安装上漏电保护器，操作者必须穿戴好绝缘鞋绝缘手套后再作业。

5、搬运钢筋、钢管及其他金属时严禁触碰到电线。

6、搬迁或移动电气设备必须先切断电源。

7、禁止电线上挂晒物料。

8、禁止使用照明器烘烤、取暖、禁止擅自使用电炉和其他加热器。

9、在架空输电线路附近工作时，应停止输电，不能停电时，应有隔离措施，要保持安全距离，防止触碰。

10、电线必须架空，不得在地面、施工楼面随意乱拉，若必须通过地面、楼面时应有过路保护，物料、车、人不准压踏碾磨电线。

三、防止车辆伤害的基本安全要求

1、未经劳动、公安交通部门培训合格持证人员，不熟悉车辆性能者不得驾驶车辆，严禁酒后驾车。

2、应坚持做好例保工作，车辆制动器、喇叭、转向系统、灯光等影响安全的部件如作用不良不准出车。

3、严禁翻斗车、自卸车车厢乘人，严禁人货混装，车辆载货应不超栽、超高、超宽，捆扎应牢固可靠、应防止车内物体失稳跌落伤人。

4、乘坐车辆应坐在安全处，头、手、身不得露出车厢外，要避免车辆启动制动时跌倒。

5、车辆进出施工现场，在场内掉头、倒车，在狭窄场地行驶时应有专人指挥。

6、现场行车经场要减速，并做到“四慢”（即：道路情况不明要慢，线路不良要慢，起步、会车、停车要慢，在狭路、桥梁弯路、坡路、叉道、行人拥挤地点及出入大门时要慢。）

7、装卸车作业时，若车辆停在坡道上，应在车轮两侧用锲形木块加以固定。

8、人员在场内机动车道应避免右侧行走，并做到不平排结队有碍交通：避让车辆时，应不让于两车交会之间，不站于旁有堆物无法退让的死角。

9、机动车辆不得牵引无制动装置的车辆，牵引物体时物体上不得有人，人不得进入正在牵引的物与车之间，坡道上牵引时，车和被牵引物下方不得有人作业和停留。

10、施工机械车辆设备的最高点应始终保持与高压线3m以上的安全距离，与高压塔最近点保持6m以上的安全距离。
11、挖掘机作业时，挖掘机应保持水平位置，将行走机构制动住，并将轮胎或履带楔紧。   

12、挖掘机作业遇较大的坚硬石块或障碍物时，须待清除后，方可挖掘。不得用铲斗破碎石块、冻土或用单边斗齿硬啃。   

13、挖掘机在作业或行走时，严禁靠近架空输电线路，机械与架空输电线的安全距离应符合规范中的有关规定。   

14、挖掘机操作人员离开驾驶室时，不论时间长短，必须将铲斗落地。    

15、行驶时，臂杆应与履带平行，要制动住回转机构，铲斗离地1米左右。上下坡时，坡度不应超过20度。   

16、挖掘机及运输汽车进入施工现场后，应认真接受现场技术人员的技术和安全措施交底，熟悉作业环境和施工条件听从现场人员的指挥，遵守现场安全规则。   

17、挖掘机装车时，铲车要尽量放低，不能碰撞汽车的任何部位，在汽车未停稳或铲斗必须越过驾驶室而司机未离开前不能装车。向汽车上卸土应在车停稳后进行，禁止铲斗从汽车驾驶室上越过。   

18、挖掘机作业时，铲斗升、降不能过猛，下降时不能撞碰车架或履带。铲斗回转半径内遇有推土机工作时，应停止作业。   

19、挖掘机在深沟、基坑或陡坡地区作业时，必须有专人指挥，垂直边度、高度一般不超过2米(视土质而变化)，否则应放安全边坡。   

20、装运挖掘机时，严禁在跳板上转向和无故停车。上车后应刹住各制动器，放好臂杆和铲斗。   

21、起重机配备的变幅指示器、重量限制器及各种行程限位开关等安全装置，要求保证动作灵敏可靠，不得以安全装置代替操作机构进行停机。 

22、起重机吊起重物时，司机不得离开操作室,不得与他人闲谈。非本机司机不得进入操作室。 

23、起重机起车前要检查冷却水、润滑油、燃油、液压油是否达到要求，轮胎气压是否达到规定要求。 

24、起重机起车后，观察各仪表是否正常，观察各部位是否有异响、异味、漏气、漏油、漏水等。 

25、起重机进入现场应检查周围是否有障碍物，应停放于平坦坚硬的地面上，全部伸出支腿。地面松软不平时，应用垫木垫实，使起重机处于水平状态。 

26、全部伸出水平油缸。禁止在半伸出状态下使用起重机。 

27、放支腿时，应先放后支腿；后放前支腿，收支腿时，必须先收前支腿，后收后支腿。作业时，不能调整支腿，必须放下重物，臂杆至正前方或正后方，再行调整。 

28、变幅应平稳，严禁猛落起臂杆；变幅角或回转半径应与起重量相适应。 

29、起吊作业应在起重机的侧向和后向进行，向前回转时，臂杆中心线不得越过支腿中心。 

30、起吊前，应查表确定臂杆长、倾角、回转半径及允许负荷间的相互关系，每一数据都应在规定范围内，绝不许超出规定，强行作业。

31、正式起吊时，先将重物吊离地面20~50厘米，然后停机检查重物绑扎的牢固和平稳性。 

32、在提升或降落过程中，重物下方严禁人员停留或通过。

33、操作室内禁止堆放有碍操作的物品，非操作人员不准进入操作室。 

34、严禁斜，拉吊和起吊被其它重物卡压与地面冻结以及埋设在地下的物件。

35、严禁在起吊重物上堆放或悬挂零星物件。

36、起吊重物时，重物重心与吊钩中心应在同一垂直线上，绝不可偏位。回转速度要均匀重物未停稳前，不准作反向操作。 

37、起吊重物越过障碍物时，重物底部至少应高出所跨越障碍物最高点0.5米以上。

38、要注意吊钩起开高度，应防止过极限位置，以免造成事故。

39、停机时，必须将重物落地，不得重物悬挂在空中停机。 

	施工现场针对性交底
	危险因素
	触电、机械伤害、物体打击、车辆伤害、高处坠落

	
	防范措施
	正确佩戴安全防护用品、加强安全教育培训、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、车辆运输过程有专人操作及专人指挥、起重机起重过程有专人操作及专人指挥。

	
	应急措施
	组建有安全应急救援队伍、进行应急救援队伍培训和演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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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本表一式 2 份，由施工单位填写，用于存档和备查，若为车辆请注明车牌号。
